
企业职工培训补贴 

一、申报条件 

     所有企业；将企业职工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城乡未

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（以下简称“两后生”)、城镇登记失

业人员、退役军人、就业困难人员（含残疾人)、即将刑满释

放人员、强制戒毒人员及社区服刑人员和贫困劳动力、贫困

家庭子女作为培训重点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    《湖南省新型学徒制企业需求申报表》；参加培训后取得

证书(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、

特种作业操作证书、培训合格证书等）的，按规定享受职业

培训补贴,原则上享受培训补贴项目每人每年不超过 3次(含

3 次),但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。 

三、申报流程 

向所在地人社部门申请 

 

四、联系方式： 2217837 

 

 

 



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请表（单位） 
 

企业名称 
 

培训学校名称 
 

 

 

企业法人代表 

姓 名  
 

经办人 
姓 名  

电 话  电 话  

企业银行账户名 
 

银行帐号 
 

企业开户行 
 

企业班期  培训时间      

培训工种  培训人数 

 
获得职业资

格证书人数 

 

 

申请培训 

补贴情况 

1、 补贴标准   元 / 人 ， 享 受 此 补 贴 标 准 的 人

数         ，小计   元。 

 

 

申请企业 

声明 

 

本企业承诺，对申请补贴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愿意承担

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年 月      日（盖章） 



鹤城区就业  

服务中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 

鹤城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 

 


